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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責聲明 

 

 

儘管議會已盡合理努力以確保本刊物所載列資料均屬準確，惟議會仍鼓勵讀

者須在可能的情況下，向其專業顧問尋求適當獨立意見，並且讀者不應將本

刊物視作採取任何相關行動之專業意見的替代， 亦不應依賴本刊物作所述用

途。 

 

本刊物所載的內容，不應被視為已全部包括有關《條例》所涉及的事項及規

定。 

 

 
 
 
 

 

查 詢 

如對本指引有任何查詢，可與議會秘書處聯絡： 
 
建造業議會總辦事處 
九龍觀塘駿業街 56號 
中海日升中心 38樓 
 
電話： (852) 2100 9000  
傳真： (852) 2100 9090  
電郵： enquiry@cic.hk 
網址： www.cic.h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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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冊要求對專業人士及技術人員適用性的行政指引 

 
 
1 .  本 指 引 由 前 建 造 業 工 人 註 冊 管 理 局 於 2 0 0 7 年 制 定 ，

及 後 因 應 建 造 業 的 發 展 ， 由 建 造 業 議 會 建 造 業 工 人

註 冊 委 員 會  ( 註 冊 委 員 會 ) 於 2 0 1 5 年 修 訂 ， 以 配 合

《 建 造 業 工 人 註 冊 條 例 》  ( 《 條 例 》 ) 。  
 

2 .  註 冊 委 員 會 對 於 《 條 例 》 的 立 法 原 意 的 意 見 載 於 附

件 1 。  
 

3 .  公 開 註 冊 委 員 會 對《 條 例 》中 有 關 註 冊 規 定 的 理 解 ，

有 助 公 眾 知 道 註 冊 委 員 會 如 何 實 施 《 條 例 》 ， 以 及

達 至 執 行 時 的 一 致 性 。  
 

4 .  註 冊 委 員 會 對 《 條 例 》 中 有 關 註 冊 要 求 的 相 關 條 文

的 理 解 載 於 附 件 2 。  
 

5 .  一 般 而 言 ， 《 條 例 》 規 管 的 對 象 並 非 本 指 引 附 件 3
中 列 出 的 專 業 人 士 和 技 術 人 員 。 實 際 上 ， 註 冊 委 員

會 認 為 當 專 業 人 士 和 技 術 人 員 只 在 有 需 要 時 ， 才 在

建 造 工 地 內 履 行 其 專 業 範 疇 內 的 專 門 職 責 和 職 能 ，

毋 須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註 冊 。 而 正 在 相 關 範 疇 的 專 業 人

士 和 技 術 人 員 監 督 下 接 受 培 訓 的 專 業 人 士 和 技 術 人

員 ， 亦 毋 須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註 冊 。  
 

6 .  為 了 闡 明 但 未 能 盡 錄 ， 註 冊 委 員 會 列 出 以 下 一 些 典

型 的 例 子 ， 說 明 專 業 人 士 和 技 術 人 員 ， 以 及 受 訓 中

的 專 業 人 士 和 技 術 人 員 在 任 何 建 造 工 地 以 內 或 以 外 ，

會 執 行 的 職 責 和 職 能 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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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在 建 造 工 地 參 與 為 準 備 工 作 、 檢 查 、 設 計

協 調 、 評 估 和 調 查 而 進 行 的 建 造 工 作 ;  
 

( b )  參 與 工 程 項 目 管 理 、 進 度 協 調 、 監 察 、 量

度 、 遵 從 工 程 要 求 和 驗 收 的 工 作 ;  
 

( c )  監 督 建 造 工 作 ， 以 及 為 推 動 建 造 工 作 而 提

供 指 令 、 指 示 、 建 議 及 示 範 ， 包 括 有 關 安

全 和 環 保 要 求 的 事 項 ;  
 

( d )  視 察 、 測 量 、 核 實 及 驗 證 建 造 工 地 和 建 造

工 作 ;   
 

( e )  測 試 、 試 動 和 驗 收 設 備 、 系 統 及 裝 置 ， 以

用 作 監 察 進 度 、 遵 從 工 程 要 求 和 配 合 其 他

與 職 能 相 關 的 工 作 ， 包 括 示 範 工 作 ; 以 及  
 

( f )  進 行 非 構 成 《 條 例 》 附 表 3 指 明 構 築 物 的 機

械 設 備 的 維 修 及 保 養 工 作 。  
 
7 .  註 冊 委 員 會 在 實 施 《 條 例 》 的 條 文 及 執 法 時 將 遵 守

這 些 指 引 。 註 冊 委 員 會 亦 希 望 ， 有 可 能 接 受 專 業 人

士 和 技 術 人 員 投 保 的 保 險 公 司 ， 在 提 供 保 險 服 務 和

相 關 文 件 時 ， 能 留 意 這 些 指 引 。  
 

8 .  發 佈 這 些 指 引 旨 在 為 業 界 和 公 眾 提 供 參 考 。 指 引 只

包 含 註 冊 委 員 會 在 發 佈 日 期 起 對 《 條 例 》 的 理 解 和

實 際 做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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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– 立法原意 

 
 

《 條 例 》 的 前 言 指 出 ， 除 其 他 事 項 外 ， 《 條 例 》 旨 在

「 就 建 造 業 工 人 的 註 冊 ， 以 及 規 管 親 自 進 行 建 造 工 作

的 建 造 業 工 人 ， 制 定 條 文 」 ( 加 強 調 ) 。    這 與 《 建

造 業 工 人 註 冊 條 例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報 告  ( 立 法 會 文 件

C B ( 1  ) 2 0 6 5 / 0 3 - 0 4   ) 第 八 段 所 指 ，「 … … 擬 議  [ 建 造 業

工 人 ]  註 冊 制 度 的 主 要 對 象 是 在 建 造 工 地 從 事 新 建

造 工 程 ， 以 及 負 責 大 型 加 建 、 改 建 、 改 善 及 定 期 維 修

工 程 的 建 造 業 工 人 」 ( 加 強 調 ) 是 一 致 的 。  因 此 ，《 條

例 》 的 規 管 對 象 並 非 專 業 人 士 和 技 術 人 員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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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– 釋義 
 
 
1 .  《 條 例 》 第 3 ( 1 ) 條 列 明 「 除 屬 註 冊 建 造 業 工 人 的 人

外 ， 任 何 人 不 得 親 自 在 建 造 工 地 進 行 建 造 工 作 。 」  
 

2 .  《 條 例 》 第 3 ( 1 ) 列 出 的 註 冊 要 求 適 用 於 《 條 例 》 下

任 何 屬 於 「 親 自 進 行 」 、 「 建 造 工 地 」 和 「 建 造 工

作 」 定 義 範 圍 內 的 人 士 。  
 

3 .  註 冊 建 造 業 工 人 並 非 特 定 但 通 常 的 定 義 是 包 括 任 何

註 冊 熟 練 技 工 、 註 冊 半 熟 練 技 工 或 註 冊 普 通 工 人 。

註 冊 熟 練 和 註 冊 半 熟 練 技 工 需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附 表 1
列 明 的 指 定 工 種 分 項 進 行 註 冊 。 基 於 有 關 指 定 工 種

分 項 所 描 述 的 不 同 工 作 範 圍 和 內 容 ， 註 冊 委 員 會 認

為 註 冊 建 造 業 工 人 是 指 參 與 單 一 或 多 種 種 類 工 作 ，

而 進 行 該 些 工 作 毋 須 持 有 關 指 定 工 種 分 項 的 額 外 或

特 定 專 業 或 次 專 業 資 格 的 資 格 要 求 。 因 此 ， 註 冊 建

造 業 工 人 的 能 力 和 職 責 範 圍 ， 是 有 別 於 專 業 人 士 和

技 術 人 員 。  儘 管 後 者 在 履 行 職 務 及 職 能 時 ， 有 時

要 親 身 參 與 或 接 觸 建 造 工 作 ， 他 們 主 要 工 作 是 有 系

統 地 進 行 調 整 、 監 督 、 監 察 、 指 導 和 評 估 整 體 工 作

表 現 。   
 

4 .  因 此 註 冊 委 員 會 認 為 第 3 ( 1 ) 條 不 適 用 於 正 在 履 行 專

業 領 域 內 的 工 作 的 專 業 人 士 和 技 術 人 員 ， 儘 管 註 冊

建 造 業 工 人 有 關 的 不 同 指 定 工 種 分 項 的 工 作 描 述 與

專 業 人 士 和 技 術 員 的 職 責 有 相 同 之 處 。 例 如 ， 建 造

業 工 人 測 試 和 試 動 裝 置 的 工 作 ， 主 要 是 確 保 裝 置 完

成 安 裝 後 能 夠 使 用 ， 而 專 業 人 士 和 技 術 員 測 試 和 試

動 相 同 的 裝 置 時 ， 會 包 括 驗 證 其 功 能 是 否 符 合 規 格

或 法 定 要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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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《 條 例 》 界 定 了 註 冊 普 通 工 人 的 定 義 。 普 通 工 人 通

常 執 行 與 建 造 有 關 的 一 般 和 小 型 的 工 作 ， 以 及 只 可

以 在 適 當 的 監 督 下 進 行 其 他 與 指 定 工 種 分 項 有 關 的

簡 單 任 務 。 註 冊 委 員 會 因 此 認 為 普 通 工 人 的 分 類 並

非 旨 在 為 專 業 人 士 和 技 術 員 提 供 註 冊 ， 因 他 們 是 屬

於 管 理 架 構 的 上 游 ， 負 責 管 理 、 調 整 、 評 估 和 監 督

建 造 工 作  ( 除 非 他 們 的 工 作 如 上 述 的 普 通 工 人 的 工

作 一 樣 )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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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– 專業人士和技術人員列表 
 
 
1 .  專 業 人 士 是 可 以 把 他 或 她 的 專 業 技 能 應 用 到

廣 泛 的 技 術 性 活 動 上 ， 並 能 夠 使 用 他 或 她 的 知

識 和 經 驗 推 動 實 際 的 發 展 。 他 或 她 會 被 預 期 負

起 高 度 責 任 ， 並 在 許 多 情 況 下 ， 在 他 或 她 的 專

業 領 域 內 推 進 知 識 的 界 限 。 專 業 人 士 一 般 應 受

過 相 等 於 專 業 團 體 的 法 定 會 員 所 需 的 教 育 和

培 訓 。  
 

2 .  技 術 人 員 的 職 位 是 界 乎 專 業 人 士 和 熟 練 技 工

之 間 。 他 或 她 所 接 受 的 教 育 、 培 訓 和 實 際 經 驗

應 該 可 以 使 他 或 她 以 熟 練 的 技 術 來 解 決 技 術

問 題 。 例 如 ， 建 造 機 械 技 術 員 若 進 行 非 構 成 指

明 構 物 的 機 械 設 備 的 維 修 及 保 養 工 作 ， 一 般 應

曾 接 受 由 相 關 機 械 設 備 製 造 商 或 代 理 人 提 供

的 有 關 培 訓 。 技 術 人 員 通 常 是 在 專 業 人 士 的 指

導 下 執 行 與 技 術 有 關 的 職 責 。  
 

3 .  以 下 列 出 部 份 專 業 人 士 和 技 術 人 員 的 常 見 但

並 非 詳 盡 的 職 銜 。  
 

4 .  專 業 人 士 :  
-  建 築 師  
-  營 造 師  
-  屋 宇 / 保 養 / 設 施 管 理 測 量 師  
-  屋 宇 設 備 工 程 師  
-  土 木 工 程 師  
-  建 造 機 械 工 程 師  
-  控 制 及 儀 器 工 程 師  
-  電 機 工 程 師  
-  電 子 工 程 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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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工 程 地 質 學 家  
-  環 境 工 程 師  
-  設 施 工 程 師 / 營 運 工 程 師 / 機 械 工 程 師  
-  消 防 設 備 工 程 師  
-  土 力 工 程 師  
-  室 內 設 計 師  
-  土 地 測 量 師  
-  園 景 規 劃 師  
-  電 梯 工 程 師  
-  機 械 工 程 師  
-  鐵 路 工 程 師  
-  水 喉 及 排 水 工 程 師  
-  品 質 工 程 師  
-  工 料 測 量 師  
-  冷 凝 / 空 氣 調 節 / 通 風 設 備 工 程 師  
-  安 全 主 任  
-  結 構 工 程 師  
-  電 訊 工 程 師  
-  城 市 設 計 師  

 
5 .  技 術 人 員 ：  

-  建 築 技 術 員 / 繪 圖 員  
-  美 術 人 員  
-  助 理 安 全 主 任 / 安 全 督 導 員  
-  屋 宇 設 備 技 術 員  
-  土 木 / 環 境 / 土 力 / 結 構 / 工 程 技 術 員  
-  監 工   
-  建 造 機 械 技 術 員  
-  建 造 物 料 採 購 員 / 倉 庫 管 理 員  

 



9 
 

 
 
 
 

-  繪 圖 員  
-  電 機 工 程 技 術 員  
-  電 工 儀 器 技 術 員  
-  電 子 技 術 員  
-  估 價 員  
-  消 防 設 備 技 術 員  
-  室 內 設 計 員  
-  建 築 材 料 試 驗 員  
-  電 梯 技 術 員  
-  機 械 工 程 技 術 員  
-  品 質 技 術 員  
-  冷 凝 / 空 氣 調 節 / 通 風 設 備 技 術 員  
-  地 盤 總 管  
-  地 盤 管 工  
-  監 督  
-  屋 宇 測 量 員  
-  設 施 管 理 測 量 員  
-  土 地 測 量 員  
-  工 料 測 量 員   
-  城 市 設 計 員   
-  技 術 主 任  
-  電 訊 技 術 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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